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办理水土保持验收事项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各水利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我区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房屋市政工程水土保持验收事项的管理，现通知如下，请各单位认真执行：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南海区各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注意：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简称为“水土保持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具体水土保持验收事项可咨询镇（街道）水利所。
　　二、对于已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疑似已投入运行且现阶段未办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项目清单详见附件），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请表格中已完工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到各镇（街道）水利所办理水土保持验收。
　　三、请各镇（街道）城建办和区监督站配合督促附件表格中已完工项目尽快到各镇（街道）水利所办理水土保持验收、提醒未完工项目在竣工时应办理水土保持验收，并于8月30日下午下班前填写在线表格（表格链接：https://kdocs.cn/l/ckXPGTLbHIaw?f=301）。
 
　　
附件：南海区生产建设项目已完工未验收清单.xls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8月28日
　　（河湖管理股联系人：邹家强，联系电话：86287930；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联系人：罗婉琳，联系电话：86339616）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南海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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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各水利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

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我区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房屋市政工程水土保持验收

事项的管理，现通知如下，请各单位认真执行：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南海区

各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注意：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

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简称为“水土保持验收”）；

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具体水

土保持验收事项可咨询镇（街道）水利所。

 

  

二、对于已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疑似已投入运行且现阶段

未办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项目清单详见附件），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验收水土

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

用”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

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请表格中已完工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到各镇（街道）

水利所办理水土保持验收。

 

  

三、请各镇（街道）城建办和区监督站配合督促

附件表格中已完工项目尽快

到各镇（街道）水利所办理水土保持验收、提醒未完工项目在竣工时应办理水土

保持验收，并于

8

月

30

日下午下班前填写在线表格（表格链接：

https://kdocs.cn/l/ckXPGTLbHIaw?f=301

）。

 

